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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8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1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整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 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謝曉星主任委員 記錄：郭明傳、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六、 宣讀原能會 107 年第 9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：(略) 

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，裁示：原能會 107 年第 9 次委員

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。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「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作業說

明」報告案： 

(一) 報告內容：略。 

原能會補充說明： 

1、 最終處置的技術發展如同學生求學過程，台電公司所完成

「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」(以下

簡稱 SNFD2017 報告)，經由國內、外專家學者的審查，確

認尚符合計畫第一階段的要求，如同通過大專聯考，可進

入下一階段大學課程，進行安全論證研究，後續地下試驗

室及申請設施建照，有如碩、博士課程，採滾動式檢討以

精益求精，確保處置安全。台電 SNFD2017 報告能通過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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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專家同儕審查，雖值得肯定，但仍須持續努力精進，以

確保國內處置技術水準符合國際水平。 

2、 原能會對台電 SNFD2017 報告審查，邀請 8 位外部學者專

家，並有具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的編審經驗者。審查委員多

年參與原能會物管局之處置安全審驗計畫，並對國際先進

處置國家之重要技術報告及安全分析報告進行深入研

究，審查能力亦符合國際水準。委員基於知識份子的社會

責任，參與審查花費大量時間，但對其學術績效幫助有

限，仍不離不棄情義相挺協助審查，至表感佩。  

3、 原能會主委在上任後即積極面對核廢作為施政主軸，以真

正落實非核家園，並支持物管局嚴格審查本案。我國用過

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發展將是漫長之路，並須持續傾聽

各界意見，方能妥善解決國內核廢問題。 

4、 各國高放最終處置，雖已歷經數十年來的發展，迄今尚無

明顯進展，美國高放雅卡山計畫執行近三十年，因歐巴馬

政府上台後，中止相關計畫執行，足見處置計畫易引起爭

議並具高度的不確定性。 

5、 今日報告案的主要目的，係在原能會辦理 SNFD2017 報告

審查公開說明會前，認為有必要向委員報告本案的審查作

業及結果，讓各位委員得以瞭解國內高放處置的技術發展

現況，也聽取各位委員對於高放處置計畫的建言。 

6、 經由今日的審查結果報告，國內高放處置的技術發展尚能

符合國際水準，但國內低放處置則明顯落後其他核能發電

國家，尤其是鄰近的日本及韓國，台電公司應更積極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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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相關放廢計畫，以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。 

7、 台灣的高放處置和國際是同步的，原能會規劃於 3 月份舉

辦「我國用過核子燃料最終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

(SNFD2017)」審查公開說明會，說明審查結果及技術評

估，讓社會大眾瞭解。 

(二)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：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透過今日會議報告，國內可能存有適合之最終處置場址。

另建議簡報內容中有關地質環境調查的專有名詞，應以更

簡明、淺顯易懂的文字或陳述方式，讓民眾得以更清楚明

瞭。 

2、 簡報內容中引用自台電公司的資料或成果，應註明來源或

出處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爾後報告內容或較為繁雜的文字，將朝圖像化或重新繪製

的方式辦理；另引用自外單位的資料，均會註明來源。 

2、加強以動畫或簡明方式，讓社會大眾瞭解高放處置技術發

展成果，是國際間各處置國家共同的作法與趨勢。原能會

亦將秉持此原則，持續要求台電公司加強高放處置的公眾

溝通，並精進溝通的作法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針對今日簡報內容，建議應分別由原能會及台電公司，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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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審查結果及計畫執行成果，較為妥適。 

2、 請說明國內高放處置計畫之執行經費來源。 

3、 今日同仁簡報速度稍快，另部分簡報圖面過小，建議朝讓

民眾能更清楚明瞭的呈現方式辦理。 

4、 請說明國內具有高放處置潛能之母岩種類，是否僅有花崗

岩，亦或尚有其他種類之處置母岩可供選擇。 

5、 建議簡報內容強化說明國內已具備進行深地層開挖之相

關工程技術能力。 

6、 爾後原能會如有辦理相關技術研討會議之資訊，建議通知

委員參加，以利委員瞭解國內處置技術之進展。 

7、 有關台電公司參加熱-水-力-化耦合作用之國際合作計畫

項目 A，是否係針對黏土質母岩進行研究，請說明。 

8、 請說明何謂處置母岩之不利條件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今日簡報重點係向委員說明 SNFD2017 報告之審查作業辦

理情形，有關研究成果均源引自台電公司報告，未來將參

照委員建議，由雙方各依其權責進行報告。 

2、 高放計畫之經費來源為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。 

3、未來簡報方式與簡報內容將參照委員意見改善辦理。 

4、國內潛在處置母岩之種類，主要包括花崗岩、中生代基盤

岩與泥岩三類。依據台電 SNFD2017 報告之研究結果顯

示，國內以花崗岩較具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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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國內深地層鑽探及開挖之技術能力，應在國際水準之上。

如雪山隧道覆蓋深度 300 公尺以上路段達 10 公里，最深覆

蓋深度約為 700 公尺。另中油公司亦曾鑽探超過 400 口以

上的油氣探勘井，最深深度高達 5,800 多公尺。惟工程障

壁之長期功能性與設計，則需再參考國際經驗，持續精進。 

6、原能會未來辦理技術研討會議，將主動告知並邀請委員參

加。 

7、台電公司係參照原能會所制訂之「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

置設施場址規範」相關規定，以火山、斷層、泥貫、地層

抬升、水庫集水區、地下水管制區及人口密度等因素，列

為排除作為處置母岩之不利條件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有關熱-水-力-化耦合作用國際合作計畫之項目 A，係氣體在膨

潤土(黏土材料)中之遷移行為研究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有關國際間兩個著名的天然類比案例，請說明其岩層屬

性。另是否有其他更貼近處置概念之案例。 

2、 安全評估數據多引用自國外資料，國內花崗岩體之現地調

查數據欠缺，原能會是否有相關管制規劃，以要求台電公

司持續加強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加拿大雪茄湖及非洲加彭共和國 Oklo 地區之岩層均屬砂

岩。除簡報中所列之兩個著名案例外，瑞典古銅砲之天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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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比案例研究，印證銅質處置容器可耐蝕數萬年以上，為

銅質容器之長期耐用性，提供有力的佐証。天然類比案例

非常值得研究，惟案例常是可遇而不可求。 

2、 國內目前確實尚欠缺現地之調查數據，原能會將參照高放

最終處置計畫之各階段目標，要求台電公司逐步齊備國內

相關現地數據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根據所播放之高放處置動畫的說明，國內高放處置設施所

需面積約為 1 平方公里，請說明 1 平方公里範圍外是否仍

需數公里的隔離範圍。 

2、 請說明，台灣是否具有合適地質條件且無人居住的離島，

可供作為處置設施之場址。另計畫第一階段即將潛在處置

母岩的類型鎖定在結晶岩(花崗岩)，建議具有處置潛能的

岩性均應充分考量，以保留可供未來作為選擇的彈性。 

3、 國內欠缺現地之地質特性調查數據，建議原能會應要求台

電公司以系統性之規劃，且持續編列後續調查經費，以利

計畫後續階段有更多且更完整之成果產出。 

4、 國際認可台灣現階段具有處置之工程技術能力，是否意謂

國內已有相關成品之製造能力，亦或已有相關成品經國外

驗證。請說明是否能持續維持未來數十年後，仍具備目前

之技術與能力。 

5、 公眾溝通部分，目前國際上尚未有高放處置設施成功營運

之案例，較難說服民眾接受；建議可強調所規劃高放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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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(深地層掩埋)，會比現存的處置(地表貯放)方式為佳。

另應以較為淺顯及口語化，將艱澀的地質參數轉換為民眾

聽得懂的說法(如地質條件選擇的原則為隔絕度高及岩層

破碎性較低等)的溝通方式，向民眾說明，以強化溝通成效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高放處置設施係設置於地表下數百公尺，其目的即與人類

生活環境隔離。影響範圍應考慮核種最終可能遷移的環境

或區域，始具實質意義。 

2、 依據台電 SNFD2017 報告之研究結果顯示，國內以花崗岩

較具可行性，尚没有無人島具備合適地質條件的要求。另

台電公司考量研究經費，以具優先可行性之母岩種類為標

的，進行研究。 

3、 原能會將持續要求台電公司強化計畫人力與經費，並參照

高放最終處置計畫之各階段目標，以累積研究經驗並保持

技術能力，逐步齊備現階段所欠缺之相關現地調查數據。 

4、 國際間積極發展處置相關之工程技術與障壁組件之製造

能力，屆時國外已有實際應用的技術或產品，台電公司亦

可直接技術引進，以減少基礎研究經費及開發時間。 

5、 若未來芬蘭或瑞典之處置設施成功運轉，應可提升對民眾

的信心。另會參照委員意見要求台電公司，採較為淺顯及

口語化的溝通作法，以強化公眾溝通的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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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高放最終處置應有境內及境外處置方式，可供社會大眾選

擇，台電公司是否有針對國內最終處置策略進行評估。另

國內法規是否規定高放最終處置的方式。 

2、 低放最終處置設施選址條例明文規定，處置場址選定應經

地方性公投，惟當地方政府不配合執行公投，則無法決定

場址，選址作業將停擺。請說明，國內是否已制訂高放處

置選址條例，是否有相關要求。 

3、 目前公眾溝通作法主要採取落實資訊公開與召開研討會等

方式，建議採行較為積極的作法，如進行風險溝通或商請

相關領域專家、專業單位協助執行。 

4、 為維持現階段已建立之技術、能力與人力，相關工作規劃

應及早準備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依據民國 86 年修正發布之「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」第 8

條規定，放射性廢料之最終處置，採境內、境外並重原則，

積極推動，不論境外是否可行，仍應在境內覓妥處置場址

備用。另依據「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

理規則」第 3 條規定：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採深層

地質處置之方式。 

2、 參考國際間已選定高放處置設施場址國家如瑞典、芬蘭及

法國，以協商方式為主，均未制定高放選址專法。反觀，

制定專法的國家如美國、日本及德國等，並無明顯進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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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能會另已於去年底函請經濟部本於權責，積極研訂高放

選址條例，如參照低放相關法規要求，應會將選址公投方

式入法。 

3、 有關公眾溝通部分，據知台電公司已準備邀請溝通領域的

專家，協助規劃與執行社會風險公眾溝通工作。 

4、 原能會多年來持續要求台電公司補充高放處置計畫專職人

力，人數已由 2~3 位，逐步改善迄今約 20 位。此外，原能

會亦要求台電公司應加強知識保存、管理與經驗傳承，俾

利相關技術能力與人力能持續累積，並逐步擴大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依據先前行政院對於放廢管理之權責劃分，行政院組織改

造前，管理權責仍屬原能會，組織改造完成後，始移轉至

經濟部，故現階段仍應由原能會主政。 

2、 經濟部將進行高放選址條例之研析工作，並參照低放選址

條例之研修作業，俟完成高放選址條例建議草案後，送請

原能會作為立法之參考依據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核能後端營運基金由經濟部監理，台電公司依法應執行最

終處置計畫，亦由經濟部監督管理，經濟部制定選址條例

實乃名正言順並權責相符。 

2、過往社會各界對原能會有裁判兼球員之嫌，均多所質疑，

原能會已確實加以改正，並力求獨立客觀，如再由原能會

制訂高放選址條例，將重蹈裁判兼球員覆轍，將不符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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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界的期待。另國內核廢方面長期未有進展，有關核一乾

貯水保及低放處置計畫方面，台電公司應積極辦理，並在

今年內應有所突破。 

八、 決定： 

(一) 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(二)請原能會督促台電公司持續精進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

的安全技術，以確保符合國際水平，並提升我國處置設施的

安全性。 

(三)建請經濟部持續督促台電公司，加強公眾溝通並妥善選址作

業，以切實達成處置計畫第二階段「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」

目標。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 散會(下午 3 時 28 分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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